
附件：
2021年奖学金评选细则
1、 外语成绩
研二学生综合测评时，既往过六级者加分一次，研三学生综合测评时只算测评学年过级情况。
    托福90分、雅思6.5分、日语N1级别比照英语六级加分。
二、发表文章
1. 文章的第一署名单位为齐齐哈尔医学院。
2. 文章需在测评周期内。
3. 文章通讯作者比照第一作者加分。 
4. 见刊或online正常加分，录用通知折半加分。
三、专利
1. “专利权人”须含“齐齐哈尔医学院”字样。
    1.1 发明专利
学生为第一发明人加10分；第二、三发明人得2分；其他发明人得1分。
    1.2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
第一发明人加3分，且只有第一发明人加分。
四、学术交流
1. 线下会议需提供参会照片，线上会议需提供注册证明。
2. 由二级学院或学校组织的校内学术会议，被认定为一般学术会议，参加1分/次，需提供佐证材料。本项累计加分上限为3分。
五、附加分
1. 附加分部分的加分均需要提供佐证材料。
2. 参加同类志愿者活动记为1次，每次加1分。
3. 参加校外志愿活动需提供盖章证明和活动照片，校内志愿者需提供照片或辅导员证明。
4. 本项累计加分上限为5分。
六、备注
同一个活动只允许在-个项目中加分，不可重复加分。例如：参加会议同时参加比赛并获奖，只记获奖得分， 学术交流处不计分。

